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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 

 

引言 

１．本准则规范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２．本准则不涉及企业合并中产生的商誉。 

定义 

３．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无形资产，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

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可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 

确认 

４．无形资产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企业才能加以确认： 

（１）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２）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５．企业应能够控制无形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比如，企业拥有无形资产的法定

所有权，或企业与他人签订了协议，使得企业的相关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６．在判断无形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时，企业管理部门应对无

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存在的各种因素做出稳健的估计。 

７．企业自创商誉不能加以确认。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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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购入的无形资产，应以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入账价值。 

９．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企业会计准则－－非货

币性交易》的规定确定。 

１０．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但企业为

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该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账面价值作为

入账价值。 

１１．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

组》的规定确定。 

１２．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分别以下情况确定： 

（１）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２）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如下顺序确定：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存在活

跃市场的，应参照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确定；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确定。 

１３．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

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

当期费用。 

后续支出 

１４．无形资产在确认后发生的支出，应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摊销 

１５．无形资产的成本，应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 

如果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无形资产的

摊销年限按如下原则确定： 

（１）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受益年

限； 

（２）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有效年

限； 

（３）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受益年

限与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 

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摊销年限不应超过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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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 

１６．企业应定期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至少于每年年末检查一次。如

发现以下一种或数种情况，应对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并将该无形资产的账

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部分确认为减值准备： 

（１）该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

重大不利影响； 

（２）该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复； 

（３）其他足以表明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已超过可收回金额的情形。 

本准则所称可收回金额是指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①无形资产的销售净价，即该无形资产的销售价格减去因出售该无形资产所发生

的律师费和其他相关税费后的余额； 

  ②预期从无形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年限结束时的处置中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 

１７．只有表明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的迹象全部消失或部分消失，企业才能将以前年

度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全部或部分转回；转回的金额不得超过已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账

面余额。 

处置和报废 

１８．企业出售无形资产时，应将所得价款与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１９．企业出租无形资产时，所取得租金应按《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规定予

以确认；同时，还应确认相关费用。 

２０．当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企业应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

值予以转销。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情形主要包括： 

（１）该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且已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２）该无形资产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且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２１．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时，应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予以结转。结转时，将土地

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一次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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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企业应当披露下列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信息： 

（１）各类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 

（２）各类无形资产当期期初和期末账面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３）当期确认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２３．对于土地使用权，除按本准则第２２条的规定进行披露外，还应披露该土地

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 

衔接办法 

２４．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取得的无形资产，除减值准备的提取应追溯调整外，

其余不作追溯调整。 

附则 

２５．本准则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